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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
修订后的《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办法》经2021年
11月3日市场监管总局第15次局务会议
通过，自2022年3月15日起施行。

为加强和规范对食品生产经营活动
的监督检查，督促食品生产经营者落实主
体责任，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对原《食品生
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进行了修
订。《办法》强化监管部门监管责任，构建
检查体系，确定检查要点，充实检查内容，
明确检查要求、严格落实食品生产经营主
体责任，切实把全面从严贯穿于食品安全
工作始终。《办法》共7章55条，重点内容
包括：

一是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实施“全
覆盖”检查。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
管理部门应当每两年对本行政区域内所
有食品生产经营者至少进行一次监督检

查。检查结果对消费者有重要影响的，要
求食品生产经营者按照规定在食品生产
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张贴或者公开展示监
督检查结果记录表。对发现食品生产经
营者有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的情节
严重情形的，依法从严处理；对情节严重
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时，依法从重从严。
同时，将监督检查情况记入食品生产经营
者食品安全信用档案；对存在严重违法失
信行为的，按照规定实施联合惩戒。

二是划分风险等级，强化食品安全风
险管理。结合食品生产经营者的食品类
别、业态规模、风险控制能力、信用状况、
监督检查等情况，将食品生产经营者的风
险等级从低到高分为A、B、C、D四个等
级，并对特殊食品生产者以及中央厨房、
集体用餐配送单位等高风险食品生产经
营者实施重点监督检查，根据实际情况增
加日常监督检查频次。同时，按照风险管

理的原则，制定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要
点表，并综合考虑食品类别、企业规模、管
理水平、食品安全状况、风险等级、信用档
案记录等因素，编制年度监督检查计划。

三是落实“六稳”“六保”，营造法治化
营商环境。针对监管实践中对食品安全
法规定的“标签瑕疵”认定难题，细化食品
安全法的规定，综合考虑标注内容与食品
安全的关联性、当事人的主观过错、消费
者对食品安全的理解和选择等因素，统一
瑕疵认定情形和认定规则。同时，落实新
修订的行政处罚法，完善监督检查结果认
定标准，依据是否影响食品安全并结合监
督检查要点表确定的一般项目、重点项
目，依法启动执法调查处理程序或者责令
整改。对属于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
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对当
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
予行政处罚。

四是强化法治保障，以制度力量压
实监管责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将
“飞行检查”、体系检查的监督检查方式
纳入法治轨道，规定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对通过食品安全抽
样检验等发现问题线索的食品生产经营
者实施飞行检查，对特殊食品、高风险大
宗消费食品生产企业和大型食品经营企
业等的质量管理体系运行情况实施体系
检查。同时，落实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
条例，进一步完善了监督检查的程序性
规定以及责任约谈、风险控制等方面的
管理要求。

市场监管部门将以实施《办法》为契
机，强化食品安全风险意识，进一步加大
监督检查力度，压实监管部门责任，督促
问题隐患整改到位，坚决筑牢食品安全防
线，坚决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本报讯 从农业农村部获悉，1月4
日，中央农办主任，农业农村部党组书
记、部长唐仁健主持召开部党组会议，
认真学习习近平主席新年贺词，研究部
署一季度农业农村重点工作。

会议指出，习近平主席的新年贺
词，既回望建党百年奋斗历程，又展望
第二个百年美好前景，意义非常深远。
要认真学习领会，以迎难而上、踔厉奋
发的精气神，笃行不怠、苦干实干的新
作风，攻坚克难做好今年农业农村工
作，坚决守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发
生规模性返贫两条底线，统筹推进乡村

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重点工作，以
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会议强调，今年开春早，有关工作要
早安排、早部署、早启动。要抓紧抓实春
季粮食生产，完善保夏粮小麦丰收工作
方案，积极争取冬小麦增施返青肥促弱
转壮等关键措施政策补助，部署落实好
大豆油料扩种，分品种分区域把扩种任
务分解下去。要深入推进种业振兴，尽
快发布畜禽、水产种业企业阵型，推动构
建商业化育种体系取得实质性进展。抓
紧研究加强种植结构管控的措施办法，
积极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第三次全国

土壤普查等相关工作。持续抓好防止返
贫监测和帮扶工作，强化产业就业带
动。扎实稳妥推进乡村建设，建立部门
协同机制，落实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
升、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
数字乡村建设发展等重点任务。研究提
出深化农村改革的总体思路、重大举措
和保障措施等，深入推进农村重点领域
改革。紧盯重大节点、重要区域和重点
品种，督促各地抓好蔬菜生产、流通等工
作，提高应急保供能力，稳定生猪生产，
强化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切实保障“菜篮
子”产品稳定供给。

本报讯 薄晨棣 李楠楠 2021年12
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
会，发布新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 最
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
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长安翱
表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由于身体机能
原因，更容易受到不安全食品的侵害。
如何让“一老一小”吃得安全、吃得放
心，是全社会共同关心的大事，也是司
法机关义不容辞的责任。《解释》从多方

面对保护该群体食品安全作出规定。
《解释》还针对特殊机构场所作出

规定。中小学校园周边往往成为“五毛
食品”泛滥的重灾区。这些食品往往添
加过量食品添加剂，甚至含有严重超出
标准限量的致病性微生物等危害健康
的物质。同时，学校、幼儿园和养老院
的食品安全事件仍时有发生。对此，
《解释》明确，在中小学校园、托幼机构、
养老机构及周边面向未成年人、老年人
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
有毒、有害食品的，作为相关危害食品

安全犯罪的加重处罚情节。
近年来，一些不良商家抓住老年人

有保健需求的心理，虚构保健食品具有
包治百病的神奇疗效，欺骗老年人高价
购买，牟取暴利。安翱介绍，《解释》
明确，实施此类犯罪，符合诈骗罪规
定的，依照诈骗罪定罪处罚。如果销
售的食品不合格，同时构成生产、销
售伪劣产品罪等犯罪的，依照处罚较
重的犯罪定罪处罚。这些规定，有利
于斩断伸向老年人的罪恶之手，有效保
护老年人的财产安全和身体健康。

本报讯黄山薛天婴近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三十二次会议对种子法作出
了最新修改。新修改的《种子
法》将于3月1日起施行。

新修改的《种子法》在植
物新品种保护和种子行政审
批两方面作出较大调整。在
植物新品种保护方面，新修
改的《种子法》扩大了植物新
品种权的保护范围及保护环
节，将保护范围由授权品种
的繁殖材料延伸到收获材
料，将保护环节由生产、繁
殖、销售扩展到生产、繁殖和
为繁殖而进行处理、许诺销
售、销售、进口、出口、储存
等。为激励育种原始创新，
建立了实质性派生品种制
度，明确实质性派生品种可
以申请植物新品种权并获得
授权，但在以商业为目的利
用授权品种时应当征得原始
品种权人同意。

在种子行政审批方面，
新修改的《种子法》取消了收
购珍贵树木种子和限制收购
的林木种子审批、使用低于
国家或地方规定的种用标准
林木种子审批、林木种子苗
木（种用）进口审批3个审批
事项，将从事林木良种苗木
生产经营的、实行选育生产
经营相结合的林木种子企业
的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
权限，由省级林业和草原主
管部门调整至县级以上地方
林业和草原行政主管部门，
并取消了向境外提供或与境外开展合作
研究利用种质资源审批、从事进出口业
务的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核发等两项国
家级审批事项的省级初审。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加大《种子
法》宣传贯彻力度，提高生产经营者依
法从业、管理人员依法行政的能力水
平，增强全社会保护林业植物新品种、
打击制售假冒伪劣林草种苗的意识，
及时出台法律配套政策文件，加大执
法力度，深入开展全国林草种苗质量
抽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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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消息 1月4日，从生态
环境部获悉，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
改革委、农业农村部等7部门联合印
发《“十四五”土壤、地下水和农村生
态环境保护规划》，提出到 2025年，
全国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总体保
持稳定，受污染耕地和重点建设用
地安全利用得到巩固提升；农业面
源污染得到初步管控，农村环境基
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农村生态环
境持续改善。

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

保护关系“米袋子”“菜篮子”“水缸子”
安全，关系美丽中国建设。“十三五”以
来，各地推进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
生态环境保护取得积极成效，但仍需要
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

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规
划》分别从土壤、地下水、农业农村3个
方面设置了8项生态环境保护具体指
标：到2025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
达到93%左右，重点建设用地安全利用
得到有效保障，地下水国控点位Ⅴ类水
比例保持在25%左右，“双源”点位水质

总体保持稳定，主要农作物化肥、农药
使用量减少，农村环境整治村庄数量新
增8万个，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
40%等。

《规划》提出4个方面任务，包括土
壤污染防治、地下水污染防治、农业农
村环境治理、监管能力提升等。同时，
《规划》提出了4个方面的重大工程，包
括土壤和地下水污染源头预防工程、
土壤和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与修复工
程、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程、农村环境
整治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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